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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阳县集中隔离点供餐、消毒、物业服

务入围项目

投 标 文 件
（报价文件）

项目编号： PYCG220928069
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：温州绿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

供应商地址：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世纪大道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签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2022 年 10 月 18 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开标前不得启封

757e7988a8b011ec886e7cd30a5180f8

78b96ea7a8b011ec886e7cd30a5180f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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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开标一览表

标项一：开标一览表

供应商名称：温州绿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编号：PYCG220928069

项目名称 标项 序号 种类 单价最高限价
同 意（√）

不同意（ ）
备注

平阳县集中隔

离点供餐、消

毒、物业服务

入围项目

一

套餐

1

早餐 10

同意

中餐 30

晚餐 30

套餐

2

早餐 20

中餐 50

晚餐 50

▲1.开标一览表中投标价为综合报价，应包括完成需要的全部内容,包括餐饮劳务服务、食品及

原材料采购、菜谱的制定、调料的清点验收、保管、存储、制作加工、配售、管理等所有工作、

管理费、税金、合理利润、招标代理服务费等一切成本及费用。

▲2.不提供此表格的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。

▲3.本项目为固定价格，因此投标供应商在填写开标一览表时直接填写“同意”，不能承诺的投

标文件做无效投标处理。

▲4.在线填写“电子加密文件”中的“开标一览表”中的投标报价时，填写“100”视为同意，

填写其他视为不同意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本项目按实结算，最终根据工作量及其所对应的单价进行结算。

本次采购按照中标价结算，合同期内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。

供应商全称（盖章）：温州绿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日期：2022年10月18日

757e7988a8b011ec886e7cd30a5180f8

78b96ea7a8b011ec886e7cd30a5180f8



平阳县集中隔离点供餐、消毒、物业服务入围项目

3

2.3

报价分析明细表

注：表格可延续，供应商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相关内容。

供应商全称（盖章）：温州绿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日期：2022 年 10 月 18 日

序号 分项名称 价格（元）

套餐 1

早餐 10

中餐 30

晚餐 30

套餐 2

早餐 20

中餐 50

晚餐 50

套餐 1 合计总

价（元）

大写：柒拾元整

小写：70 元

套餐 2 合计总

价（元）

大写：壹佰贰拾元整

小写：120 元

757e7988a8b011ec886e7cd30a5180f8

78b96ea7a8b011ec886e7cd30a5180f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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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中小企业声明函、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及其

他相关的充分的证明材料（标项一为统一价格，不执行此政策）

中小企业声明函及其相关的充分的证明材料中小企业声明函

【不属于中小企业的无需填写、递交】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

的规定，本公司 （联合体）参加温州绿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平阳县集中隔离点供餐、消毒、物业

服务入围项目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（或者：服务全部由符合

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）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

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平阳县集中隔离点供餐、消毒、物业服务入围项目，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 承

建（承接）企业为温州绿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132 人，营业收入为 1464.34417 万元，资

产总额为 268 万元（注 1），属于（中型企业）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

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温州绿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2 年 10 月 18 日

注 1：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

填报。

填写说明：

1）投标供应商为中型、小型、微型企业的提供此函；

2）中型企业不享受价格扣除，小型、微型企业的行业类别由评审专家结合投标供应商出具的证

明材料认定；经认定不符合小型、微型企业标准的，不享受价格扣除；

3）所投标项内的产品如由多个企业制造的，在填写企业类型时，按产品生产企业中规模最大的

企业类型填写；

4）投标产品制造商投标，提供投标供应商出具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及其相关的充分的证明材

料；代理商投标，提供投标供应商及产品制造商出具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及其相关的充分的证明

材料；

5）注：小型、微型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，应提供：a）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；上述证明材料

提供不齐全的，不能享受价格扣除。

▲投标人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与实际情况不符的，视为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投标的，投标无
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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